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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乃一位四歲小女孩的媽媽，以母乳抑或奶粉餵哺並不是重點，我是以一位媽媽的身份

支持訂立《香港守則》，為的是「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 

 

遠於還未發明奶粉或尚未普及的年代，母乳餵哺是基本的，無需要任何的推廣或宣傳。及

至奶粉的出現，奶粉商在這大半個世紀注入強大的資金，鋪天蓋地式宣傳誇張奶粉的效用，

投資各項研究斷章取義式公布有利奶粉的報告，贊助各類醫護進修課程從而向醫護人員提

供偏頗的資訊等等。從這大半個世紀的社會現況證明奶粉商成功扭曲了整個育兒餵哺的生

態，曾經有一段時間母乳餵哺幾乎絕跡香港，就連醫護人員，甚至媽媽本身也不醒覺除了

奶粉外有「母乳餵哺」這個選擇，我們這一代，幾乎所有嬰兒一出世就是喝由奶粉商送贈

予醫院的奶粉，依據奶粉商建議的同一模式及份量去餵哺所有嬰兒；逐漸奶粉商成功用錢

建立出一個餵哺嬰兒的規範 (Norm)。 

 

及後，世界再次開始喚起母乳餵哺，坦言，母乳餵哺並不如奶粉餵哺能為相關產品的生產

商賺大錢，故此能投放於推廣母乳餵哺的資金遠遠不如奶粉商，勢孤力弱如何扭轉奶粉餵

哺這個規範。雖然現在政府已禁止公開推廣六個月以下的嬰兒奶粉，這個規範深遠地干擾

整個社會對餵哺嬰兒的觀念。再者，不少奶粉商以贈品吸引準媽媽及媽媽們提供聯絡資料，

進一步派員主動接觸及提供「育兒資訊」，我們不少媽媽也聽過這些奶粉商派出的專員告

訴我們只需要餵母乳至六個月，六個月後母乳便沒有營養，建議轉用奶粉或添加奶粉餵哺；

明明世衛清清楚楚說明嬰兒首六個月應以純母乳餵哺，並建議餵哺至幼兒兩歲或以上，但

在奶粉商全方位的錯誤資訊宣揚下，就連不少醫護人員都「誤解」了世衛的指引，口徑變

得和奶粉商專員一致。媽媽們就是在這樣被扭曲的規範及社會氛圍下餵哺嬰兒，當她們選

擇母乳餵哺隨時受到身邊的家人，甚至醫護人員抨擊，得不到支持及支援，最終放棄堅持

母乳餵哺。出院後持續母乳餵哺的比率偏低，不只是因為母乳餵哺的設施及社區支援不足，

更大的原因就是這些廣泛但錯誤的資訊造成的社會規範。 

 

另一方面，隨著禁止公開推廣六個月以下的嬰兒奶粉後，奶粉商已轉移戰線至六個月以上

的嬰幼兒奶粉。我們不難在電視、網路上看見嬰幼兒奶粉廣告標榜如何提升腦部發展、如

何有助「便便」，甚至解決嬰幼兒營養所需，更不難看見大量有關育兒節目的贊助，還有

各類型的活動及講座，無處不在。奶粉商再一次扭曲育兒的觀念及規範，——奶粉商為推

廣嬰幼兒奶粉便以解決幼兒偏食引起的營養問題為賣點，先開設簡陋的飲食問卷讓父母測

試幼兒是否偏食，然後建議幼兒飲用其奶粉以補充營養，聲稱解決偏食問題。還有那些幼

兒肚胃、排便的問題，其實眾所周知這該是從飲食習慣著手改善，培養幼兒均衡飲食習慣，

絕非每日幾杯奶粉解決。但偏偏這些錯誤的觀念和資訊又扭曲社會規範，社會很快又接受

了這一套「全新」的簡單育兒法，當母乳餵哺至六個月時被周遭人等不停勸止，另一方面

奶粉餵哺被宣揚為餵至五、六歲也是日常所需。奶粉將餵哺及育兒簡單化及單一化，抹殺

了每個嬰幼兒成長所需的獨特性，而且扭曲對應有之飲食習慣的觀念，這是政府如何大力

推廣健康飲食也是徒然。可知道失衡的飲食習慣對成長有多大的影響？長遠亦為社會帶來

沉重的醫療成本。 

 

支持《香港守則》的訂立並不是要每一位媽媽都餵哺母乳，而是為著「社會公義」——一

方面讓媽媽們及大眾擁有真正的知情權，不被大財團壟斷資訊發放，確保大眾平衡地收取

正確的資訊，撥亂反正修正社會對餵哺嬰幼兒及育兒的觀念；另一方面，為財力相對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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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乳宣揚團體保留充分的發聲空間，保障他們能在不均勢的資源下能發放相關的正確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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